
昆明市呈贡区发展和改革局部门2021年昆明市呈贡区2012年、2013年、2014年、2015年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专项资金项目

项目名称

昆明市呈贡区2012年、2013年、2014年、2015年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专项资金。

立项依据

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云南省林业厅、云南省农业厅、云南省水利厅《关于2015年岩溶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云发改农经〔2015〕1404号）批准建设，及昆明市呈贡区2015年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监理合同》。

项目实施单位

单位名称：昆明市呈贡区发展和改革局

组织机构代码：11530121015129608B

地址：昆明市呈贡区龙城街道双龙路6号

联系电话：0871-67479741

法人代表：高峰

经费来源：财政拨款

单位概况：昆明市呈贡区发展和改革局是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工作部门，为正科级，加挂昆明市呈贡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牌子。中共昆明市呈贡区委财经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区委财经办）设在昆明市呈贡区发展和改革局，接受中共昆明市呈贡区委财经委员会的直接领导，承担中共昆明市呈贡区委财经委员会具体工作，组织开展全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政策研究，协调督促有关方面落实中共昆明市呈贡区委财经委员会决定事项、工作部署和要求等。昆明市呈贡区发展和改革局的内设机构根据工作需要承担区委财经办相关工作，接受区委财经办的统筹协调。昆明市呈贡区发展和改革局贯彻落实党中央、省委、市委、区委关于发展和改革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坚持和加强党对发展和改革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昆明市呈贡区发展和改革局设下列内设机构：（一）办公室（区委财经办秘书科）。（二）发展规划科。（三）投资管理科（行政审批服务科）。（四）改革和能源科。（五）价格管理科。（六）粮食和物资储备监管科。纳入昆明市呈贡区发展和改革局部门编报的单位共2个。分别是：1、昆明市呈贡区发展和改革局（行政单位）；2、昆明市呈贡区经济发展服务中心（财政补助一类事业单位）。

项目基本概况

支付呈贡区2015年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监理费尾款，支付审计费

五、项目实施内容

呈贡区2015年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建设内容：新增人工造林面积1690亩，其中，瑶冲河小流域人工造林488亩；白云小流域人工造林785亩；黑龙潭小流域人工造林（示范林）417亩。封山育林面积6345亩，位于瑶冲河小流域。水利资源利用项目主要分布在吴家营街道刘家营社区和万溪冲社区，建设内容为：刘家营社区500 m³蓄水池2个、200 m³蓄水池2个、50 m³蓄水池32个钢混结构水池；刘家营社区修建提水泵站1座；刘家营、万溪冲修建输水管共计4.3km。
资金安排情况

2021年部门预算38500万元。

项目实施计划

计划2021年底前支付呈贡区2015年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监理费尾款及审计费用。

项目实施成效

在项目实施上，严格实行监理制，在施工进度，施工质量，资金拨付，施工管理上全面负责，确保呈贡区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的有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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